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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本部分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部分是DB33/T 2543《智慧矫正》的第2部分。DB33/T 2543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第1部分：信息化核查； 

——第2部分：应急管理； 

——第3部分：心理矫正； 

——第4部分：区块链存证应用。 

请注意本部分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部分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部分由浙江省司法厅提出、归口并组织实施。 

本部分起草单位：桐乡市司法局、嘉兴市司法局、浙江警官职业学院、杭州简臻标准技术有限公司、

杭州嘉识科技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杜旭亮、劳泓、彭磊、金晶、葛白、孙培梁、蔡加龙、甘海钟、张建华、王坤、

梁艳华、项圆圆、余晓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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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矫正  第 2部分：应急管理 

1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智慧矫正应急管理的总体要求、应急预防、应急处置、应急善后、信息保护等内容。 

本部分适用于智慧矫正应用中的应急管理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部分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部分；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部分。 

GB/T 2261.1  个人基本信息分类与代码  第1部分：人的性别代码 

GB/T 22239—2019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GB/T 35273  信息安全技术  个人信息安全规范 

GB/T 39477  信息安全技术  政务信息共享  数据安全技术要求 

SF/T 0015—2021  社区矫正基础业务系统技术规范 

SF/T 0055—2019  社区矫正术语 

DB33/T 2543.1—2022  智慧矫正  第1部分：信息化核查 

3 术语和定义 

SF/T 0055—2019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部分。 

 3.1 

社区矫正一体化平台  community-corrections integrated information platform 

纵向贯通部、省、市、县、乡五级，横向联通法院、检察院、公安和相关部门，融合大数据分析、

人工智能、移动互联和物联网等技术，集成社区矫正各项智慧化融合应用，具备社区矫正全业务、全流

程和全时段智能化统一运作管理功能的业务应用集成。 

[来源：SF/T 0055—2019，5.2] 

 3.2 

社区矫正突发事件  community-corrections emergency 

社区矫正对象在社区矫正执行期间，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人员伤亡、重大财产损失、重大负面舆情，

严重影响社会秩序或危及公共安全的紧急事件。 

4 总体要求 

联动创建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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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应与社区矫正一体化平台（以下简称为平台）中的其他应用模块形成业务数据联动。 

4.1.2 应利用平台及其他信息化手段构建各级社区矫正机构、司法所、基层治理及社会协助力量联动

的应急机制。 

人员保障 4.2 

4.2.1 县（市、区）级社区矫正机构应根据辖区内列管社区矫正对象人数的一定比例配置应急人员。

应急人员的构成及对应职责按表 1的规定。 

表1 应急人员构成及职责要求 

人员构成 职责要求 

应急信息日常核查人员 负责应急信息的常态化核查、研判与预警工作 

应急处置人员 
应急处置指挥人员 负责突发事件处置工作的整体指挥与协调 

应急处置执行人员 负责突发事件的现场处置执行工作 

应急处置协助人员 负责心理等专业性应急协助工作 

 

4.2.2 应构建应急人员数据库，采集配置的应急人员信息并录入数据库中。采集并录入的应急人员信

息要求按附录 A表 A.1的规定。 

预案建设 4.3 

4.3.1 应根据已有社区矫正突发事件的信息记录、相关研究性成果等构建社区矫正应急处置案例知识

库和应急预案库。 

4.3.2 宜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学习案例知识库和应急预案库，探索社区矫正突发事件的发生及发展机

理，形成应急预案全智能匹配机制。 

5 应急预防 

风险辨识 5.1 

应根据平台中信息化核查、心理矫正等应用模块所产生的数据以及智能物联设备捕捉到的数据对社

区矫正对象的风险行为进行提前辨识。表 2给出了可能为风险行为的信息内容。 

表2 可能为风险行为的信息内容 

序号 信息内容 

1 
社区矫正对象在信息化核查中产生“进入禁止区”“停留超时”“人机分离”“越界”“长时间关机”等结果

信息 

2 
社区矫正对象在心理测评中出现“有明显攻击性行为或暴力倾向”“有自杀念头”“情绪高度异常”等心理行

为信息 

3 社区矫正对象以隐蔽性形象外出或携带具有危险性物品、管制器具外出 

4 社区矫正对象违反禁止令或与不良人员频繁见面或出现掩藏性行为 

5 社区矫正对象在互联网发表不当言论 

6 从其他政府部门或社会机构接收到的异常信息 

7 其他可能形成风险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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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控制 5.2 

5.2.1 应对辨识为风险行为的信息进行核实验证，核实验证的方法包括： 

—— 利用智能物联设备开展实时行为核验； 

—— 利用信息化手段联动司法所、基层治理及社会协助力量等开展就近线下核查； 

—— 利用信息化手段联动相关部门开展职能范围内的核查等。 

5.2.2 对验证属实但未发展为社区矫正突发事件的风险行为，应联动相关部门在职能范围内提前介入。 

5.2.3 对验证属实且正在或已经发展为社区矫正突发事件的，应立即启动应急机制，处置要求按本部

分第 6章的规定。 

6 应急处置 

应急响应 6.1 

6.1.1 当接收到社区矫正突发事件信息后，应通过平台判断社区矫正突发事件的严重程度并进行自动

分级，根据分级结果启动相应的应急响应措施。应急响应一般分为以下步骤： 

—— 信息报告，通过平台将事件信息纵向逐级上报或横向协同联动； 

—— 预案启动，将事件实际情况与已建预案库进行信息匹配，根据匹配结果与实际情况选择确定

应急预案，应急预案的信息要求按附录 A表 A.2的规定； 

—— 队伍组建，利用已建的应急人员数据库，以高效处置、便捷联动为原则，根据预案要求调取

合适的应急人员组建应急处置队伍，队伍内应包括指挥人员、执行人员等角色，必要时可加

入援助人员，应急队伍信息要求按附录 A表 A.3的规定。 

6.1.2 社区矫正突发事件分为Ⅰ级（特别重大）、Ⅱ级（重大）、Ⅲ级（较大）、Ⅳ级（一般），初

始响应等级按表 3的规定。 

表3 社区矫正突发事件的初始响应等级 

事件类型 初始响应等级 

社区矫正对象发生杀人、放火、抢劫、绑架等重大犯罪行为 Ⅰ级（特别重大） 

社区矫正对象发生以制造重大社会影响为目的的自杀、自残等行为 Ⅰ级（特别重大） 

社区矫正对象发生非正常死亡（他杀及其它意外事故造成死亡)事件 Ⅱ级（重大） 

社区矫正对象非法组织或参与越级访、群访、缠访、闹访等非法上访、扰乱公共秩序的群体性

事件 
Ⅱ级（重大） 

社区矫正对象以言论或行为要挟政府工作人员 Ⅲ级（较大） 

出现社区矫正较大负面舆情 Ⅲ级（较大） 

社区矫正对象脱管失控 Ⅳ级（一般） 

社区矫正对象在公益活动、集中教育等活动中发生严重滋扰管理秩序的行为 Ⅳ级（一般） 

事件处置 6.2 

6.2.1 应急处置队伍中的执行人员在接收到组建信息和委派任务后，应立即赶往社区矫正突发事件现

场，根据现场情况和指挥调度信息及时采取措施并利用平台上报执行情况。 

6.2.2 应急处置队伍中的指挥人员应根据现场情况信息与事件发展态势利用平台进行实时指挥调度和

风险调级，当发生职权范围内无法处置的情况时应及时联动相关部门进行横向协同配合。 

6.2.3 若社区矫正突发事件处置过程中产生较大舆情影响的，应及时联合相关部门进行舆情引导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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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6.2.4 社区矫正突发事件处置结束后，应利用平台及时上报应急处置全流程数据记录。若处置记录需

同其他部门协同的，应及时进行信息传递。应急处置全流程的信息记录要求按附录 A表 A.4的规定。 

7 应急善后 

事件评估 7.1 

应通过平台采集和记录的数据对社区矫正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的全流程进行评估，评估内容包括： 

—— 社区矫正突发事件的产生原因； 

—— 社区矫正突发事件的后果及影响； 

—— 社区矫正突发事件处置时的责任情况和效率情况等。 

事件善后 7.2 

7.2.1 应依法对社区矫正突发事件相关社区矫正对象进行处理，并对社区矫正对象的矫正管理措施进

行调整完善。 

7.2.2 应将社区矫正突发事件的评估结果应用至平台应急知识库和预案库的优化工作中。 

7.2.3 应根据社区矫正突发事件处置情况，与相关政府部门和社会机构进行信息交流。 

8 信息保护 

社区矫正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全流程中的数据安全应符合 DB33/T 2543.1—2022 中第 9章的规定，8.1 

达到 GB/T 22239—2019 中规定的安全等级三级要求，与其他系统的数据交换安全应符合 GB/T 39477

的相关规定。 

应按 GB/T 35273的规定对社区矫正对象个人信息进行隐私保护。 8.2 

宜使用区块链技术对应急管理数据进行存证。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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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部分数据信息要求 

A.1 应急人员信息 

采集并录入数据库的应急人员信息要求按表A.1。 

表A.1  应急人员信息要求 

序号 数据项名称 标识 数据类型和格式 是否允许为空 值 说明 

1 姓名 XM C20 否 — — 

2 性别 XB C2 否 — 符合GB/T 2261.1的规定 

3 联系电话 LXDH C40 否 — 
自填，格式为固话“区号

-号码”或手机号码 

4 职务职级  ZWZJ C10 是 — 
符合SF/T 0015—2021中

11.2.92条的规定 

5 可担任角色 KDRJS C10 否 

01：应急信息日常核查人员 

02：应急处置指挥人员 

03：应急处置执行人员 

04：应急处置协助人员 

— 

注： C是指字符串类型，数字表示最大长度。 

A.2 应急预案信息 

制定并形成的应急预案信息要求按表A.2。 

表A.2  应急预案信息要求 

序号 数据项名称 标识 数据类型和格式 是否允许为空 值 说明 

1 预案名称 YAMC C50 否 — — 

2 纵向联动要求 ZXLDYQ C500 否 — — 

3 横向协同建议 HXXTJY C500 否 — — 

4 应急队伍成员构成 YJDWCYGC C50 否 — — 

5 应急处置措施 YJCZCS C1000 否 — — 

注： C是指字符串类型，数字表示最大长度。 

A.3 应急队伍信息 

组建的应急队伍信息要求按表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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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3  应急队伍信息要求 

序号 数据项名称 标识 数据类型和格式 是否允许为空  值 说明 

1 队伍名称 DWMC C100 否 — — 

2 总人数 ZRS TN 否 — — 

3 负责人 FZR C20 否 — — 

4 负责人电话 FZRDH C40 否 — 
自填，格式为固话“区号-号码”

或手机号码 

5 值班电话 ZBDH C40 是 — 
自填，格式为固话“区号-号码”

或手机号码 

6 组建时间 ZJSJ DTS 否 — — 

7 事件类型标识 SJLXBS C100 否 — 
外键：对应突发事件类型信息数

据元的主键 

8 应急成员标识 YJCYBS C200 否 — 
外键：对应应急成员信息数据元

的主键 

注1：C是指字符串类型，数字表示最大长度。 

注2：TN是指无符号1字节整数，范围为[0，255]；若作为逻辑型使用，0表示否，1表示是。 

注3：DTS是指“日期+时间”，根据应用决定时间的表示精度。 

A.4 应急处置全流程信息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的全流程信息要求按表A.4。 

表A.4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的全流程信息要求 

序号 数据项名称 标识 数据类型和格式 是否允许为空 值 说明 

1 社区矫正对象编码 SQJZDXBM C50 否 — 
符合SF/T 0015—2021中11.1.3

条的规定 

2 标题 BT C100 否 — — 

3 事件描述 SJMS C1000 否 — — 

4 应急队伍标识 YJDWBS C100 否 — 
外键：对应应急队伍信息数据元

的主键 

5 处置执行状态 CZZXZT C10 否 
01：待处置 

02：已处置 
— 

6 处置执行结果 CZZXJG C1000 否 — — 

7 处置执行时间 CZZXSJ DTS 否 — — 

注1：C是指字符串类型，数字表示最大长度。 

注2：DTS是指“日期+时间”，根据应用决定时间的表示精度。 

 


